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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目的：將未成立之調解案件，藉由發給調解不成立證明書，將來如提起

         訴訟，可減少調解庭之訴訟程序，節省司法資源之浪費。 

2、範圍：凡依規定提出聲請錄案之調解案件。

3、依據法令：

   3.1.鄉鎮市調解條例。

   3.2.民法。

   3.3.中華民國刑法。

   3.4.其他相關法令

4、權責：

   4.1.執掌依據：「馬公市公所組織規程」，本項業務由民政課負責。

   4.2.業務分派：依據職務說明書由民政課調解業務承辦員承辦。

   4.3.核決依據：「馬公市公所分層負責辦事明細表」，本項申請服務

       事項授權三層決行，由承辦員逕行依據聲請錄案內容覈實發給。

5、作業內容：

   5.1.聲請：民眾聲請調解案件，經本所調解委員會調解程序後，雙方

意

             見不ㄧ致或當事人不出席，當事人之ㄧ方填具「調解不成立

證明聲請書」向本所提出聲請。

   5.2.受理：由受理人員登錄「馬公市公所民政課辦理調解不成立證明事

             項服務登記簿」。

   5.3.核發：依分層負責辦事明細表，由承辦員隨到隨辦逕行判發、結案

             （依鄉鎮市調解條例第30條規定前項證明書，應於聲請後

七

             日內發給之）。

   5.4.稽核：由研考單位依人民申請案件及文書處理手冊相關規定程序，

             辦理稽核。

   5.5.保存期限：5年

6、申請條件：已聲請調解並經調解程序後之雙方當事人。

7、所需證件：由當事人持印章向調解委員會聲請。

8、相關表格：

   8.1.發給調解不成立證明聲請書。如附表一

   8.2.調解不成立證明書。如附表二

   8.3.調解不成立證明事項服務登記簿。如附表三

9、作業流程：如附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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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給調解不成立證明聲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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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聲請人                     與　                  間

　　　年  　　調字第 　      號 　　              事件，

業經  貴會調解不成立，謹聲請給與調解不成立之證明書。

此致

    　　　縣(市)    　　 鄉(鎮)市區調解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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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　請　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名或蓋章）

　　法定代理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名或蓋章）

　中華民國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
      調解不成立證明書
  年    調字第        號

收件編號：

稱
謂

姓名(或名稱) 性別 出生

日期

國民身份證

統一編號

職業 住所或居所

(事務或營業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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聲
請
人

對
造
人

調
解
不
成
立
原
因

一、(     )當事人不到場。

二、(     )雙方當事人意見不ㄧ致。

三、(     )其他。

說
明

    上當事人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事件，

於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在本會進行調解結果，

調解不成立，特此證明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縣(市)      鄉(鎮市區)調解委員會

中華民國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附註：依法起訴、告訴或自訴時請將本證明書附於書狀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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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流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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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事人之一調解聲請

錄案、調解程序

繼續其他程序……..

調解成立 調解不成立

繼續其他程序……..

核發調解不成立證明

聲請調解不成立證明

受理、審核

結案內部稽核

調解不成
立後當事
人之一方


